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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吳靄儀議員當選法案委員會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2001年收入條例草案》

2. 庫務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 2001年收入條例草
案》(下稱 “條例草案 ”)所載的下列主要建議的背景，詳情
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a) 《應課稅品條例》 (第 109章 )將予修訂  ——

(i) 以便把酒精濃度以量計不多於 30%的酒類
(葡萄酒除外 )的稅率由 30%增加至 40%；及

(ii) 以便把煙草的稅率調高 5%；

(b) 《道路交通 (駕駛執照 )規例》(第 374章，附屬法
例 )將予修訂，以便把發出正式駕駛執照、駕駛
教師執照、學習駕駛執照、臨時駕駛執照、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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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複本、國際駕駛許可證及國際駕駛執照複

本，或把該等執照／許可證續期的費用增加

10%；及

(c) 《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第 374章，
附屬法例 )將予修訂，以便把私家車、電單車及
機動三輪車的牌照費增加 10%；並澄清 “適當牌
照年費 ”的涵義，以便署長在車輛牌照屆滿後接
獲續牌申請時，計算登記車主在未領牌期內應

繳的附加費。

3. 庫務局副局長表示，條例草案旨在實施 2001至
02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的某些稅收建議。為保障公共
收入，有關增加煙草稅、含酒精飲品的應課稅品稅及與

運輸有關的牌照費的建議，已根據《 2001年公共收入保
障 (收入 )令》於 2001年 3月 7日下午 2時 30分實施。該命令
使此等建議具有最多 4個月的臨時法律效力。庫務局副局
長繼而表示，條例草案中有關增加稅收的建議措施不會

影響經濟增長，對民生的影響亦甚微。

建議把酒精濃度不超過 30%的含酒精飲品 (葡萄酒除外 )
的稅率由 30%增加至 40%

4. 許長青議員表示，飲食業、啤酒業、酒吧及卡

拉OK場所關注到，把酒精濃度不超過 30%的含酒精飲品
(葡萄酒除外 )的稅率調高，會打擊該等行業的業務。由於
啤酒是受增幅影響的主要酒類，啤酒業投訴政府當局未

經諮詢業界便提出此項增幅。許議員進而表示，香港啤

酒業聯盟即將就建議的增幅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意見書。

政府當局

5. 庫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有關酒精濃度不超

過 30%的含酒精飲品 (葡萄酒除外 )稅率的建議增幅十分
溫和，應不會對飲食業、啤酒業、酒吧及卡拉OK場所造
成嚴重影響。以較受歡迎的啤酒品牌而言，此項建議實

際上只會令每罐啤酒的稅款增加 6仙至 2毫 6仙。至於政府
當局為何沒有就酒精飲品稅率的建議增幅諮詢受影響的

業界，庫務局副局長解釋，皆因財政預算案在發表前必

須保密。據他所知，政府無須就稅收建議事先諮詢有利

害關係的團體。倘若事先進行諮詢，財政預算案在發表

前將沒法保密，變相鼓勵人們在財政預算案措施推出前

先發制人，在條文生效前囤積各類應課稅品。庫務局副

局長補充，政府當局曾於 2001年 4月 27日與香港啤酒業聯
盟會晤，以釋除聯盟就含酒精飲品稅率建議增幅表達的

關注。應主席的要求，庫務局副局長答允提供政府當局

回應聯盟的文件，供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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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張宇人議員並不同意當局所稱，有關含酒精飲

品 (葡萄酒除外 )稅率的建議增幅不會對飲食業、啤酒業、
酒吧及卡拉OK場所造成嚴重影響。據他所知，啤酒業及
商人有意把含酒精飲品稅款的增幅轉嫁予食肆、酒吧及

卡拉OK場所，把每罐啤酒的價格調高 3毫至 6毫不等。雖
然食肆、酒吧及卡拉OK場所很想把增加稅率後的任何價
格增幅轉嫁予消費 ，但在目前的市況下，卻不大可能

照辦如儀。由於售賣啤酒的收入對飲食業尤其重要，倘

若業務的邊際利潤被蠶食，業內所有從業員的生計亦會

連帶受影響。有見及此，張議員認為法案委員會應邀請

啤酒業及飲食業表達意見，說明含酒精飲品 (葡萄酒除外 )
稅率的建議增幅對其業務造成的影響。

7. 海關助理關長回應時表示，稅款的增幅會否透

過批發商及零售商轉嫁予消費 ，若會的話，程度為何，

全屬啤酒業和商人參考市場反應及其他相關因素所作的

商業決定。庫務局副局長補充，雖然政府當局不可能在

財務預算案公布前，就任何稅收建議的詳請諮詢受影響

的界別，但當局經仔細考慮後認為，酒精飲品的批發商、

零售商及消費 在負擔稅款方面不會有困難。

8. 單仲偕議員認為，啤酒是市民大眾消費的主要

酒精飲品，屬於酒精濃度以量計不多於 30%的酒類，因
此，現行就酒精飲品 (葡萄酒除外 )實施的兩級課稅制度，
即酒精濃度以量計多於 30%及不多於 30%的酒精飲品的
稅率分別為 100%及 30%，應改為 3級課稅制度，就酒精濃
度以量計不多於例如 8%的酒精飲品，開徵少於 30%的稅
率。

9. 庫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倘若市民大眾有此

意願，政府當局並不強烈反對單議員的建議。但他指出，

一旦實施此項建議，政府會被迫增加其他應課稅項目的

稅項，以彌補在啤照稅收方面的損失。

與運輸有關的牌照費

10. 劉健儀議員要求取得以下資料  ——

(a) 估計會受增加牌費 10%的建議所影響的私家
車、電單車及機動三輪車數目，以及增加收費

的最高、最低及中位數額；

(b) 因應政府當局於 1997年開始發出 10年期駕駛執
照，估計會受增加牌費 10%的建議所影響的駕
駛執照數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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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估計按建議把駕駛執照費及車輛牌照費調高

10%後增加的收入。

政府當局 運輸署助理署長 (管理及牌照 )(下稱 “運輸署助理署長 ”)
答允就第 (a)及 (b)項覆示，庫務局副局長亦答允就第 (c)
項覆示。

《 2001年收入 (第 2號 )條例草案》

11. 庫務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 2001年收入 (第 2號 )
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 ”)所載的下列建議的背景，詳
情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a) 《稅務條例》將予修訂，把可從應評稅入息中

扣除的個人進修開支的最高限額，由 30,000元
調高至 40,000元；

(b) 《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將予修訂，把飛機乘

客離境稅由 50元調高至 80元，並擴闊稅基，以
包括直升機乘客；及

(c) 《道路交通 (泊車 )規例》將予修訂，把使用設有
收費錶泊車位及憑票泊車車位的最高收費，由

每 15分鐘 2元調高至 3元。

停車收費錶收費

12. 鑒於與私營泊車位收費相比，政府當局的收費

錶收費仍然較低，劉健儀議員質疑收費泊車位加費建

議，會否有助勸阻市民長時間佔用收費泊車位或鼓勵市

民使用私營泊車位。舉例而言，銅鑼灣私營停車場的時

租車位收費可高達 40元。雖然，繁忙地區以外的私營停
車場的時租車位收費可低至 10元至 12元，但很多人仍會
因為方便而選擇路邊泊車位。單仲偕議員認同劉議員的

意見，並且補充，政府當局只應調高使用率持續高企的

路邊泊車位的收費，而不應全面調高收費。鄭家富議員

亦表示，他看不到為何需要建議加費，因為據其經驗所

得，即使在市區 (例如灣仔海傍 )尋找路邊泊車位，亦非難
事。

13. 運輸署助理署長回應時表示，把泊車位設為收

費泊車位的政策目標，是要調控對泊車位的大量需求，

以紓緩因車輛在區內四處尋找泊車位而造成的交通擠

塞。為此，政府當局希望此項溫和的收費錶加費建議會

有助達致政府的目標，在任何時候均把收費泊車位的使

用率維持在 85%以下，又能為政府帶來額外收入。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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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署助理署長指出，雖然收費泊車位的整體使用率約為

78%，但在 1999年 3月及 2001年 3月進行的兩項收費泊車
位使用率調查顯示，灣仔、銅鑼灣及荃灣等繁忙地區的

收費泊車位在繁忙時間內的使用率均遠超 85%。應主席
的要求，運輸署助理署長答允向委員提供上述調查的結

果。運輸署助理署長亦表示，政府當局沒有評估收費泊

車位加費建議會如何影響私營停車場的收費，或此舉會

如何影響市民決定選擇收費泊車位或私營停車位，因為

前 基本上屬商業決定，而後 則屬個人決定。

飛機乘客離境稅

14. 陳婉嫻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在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中表示，把飛機乘客離境稅調高 30元的建議，應不
會對旅遊業、航空業或機場營運帶來負面影響。她詢問

政府當局以何依據得出上述意見。陳議員繼而表示，飛

機乘客離境稅的加費建議及《 2001年收入條例草案》各
項加費建議似乎針對中產階層。雖然，中產階層人士有

能力繳付稅項，但他們的財政已相當緊絀，部分更是負

資產業主。張宇人議員贊同陳議員的見解。

15. 庫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認為把飛

機乘客離境稅調高 30元的建議，應不會對旅遊業、航空
業或機場營運帶來負面影響，因為建議的增幅只佔一般

機票及旅費總額的極小部分。過往數年的統計數字顯

示，來港旅客的數目與飛機乘客離境稅的水平並無相互

關係，足以證明上述見解是成立的。庫務局副局長進而

表示，飛機乘客離境稅的加費建議及《 2001年收入條例
草案》各項加費建議並無針對任何階層，因為建議的增

幅溫和，不會影響經濟增長，對基本民生的影響亦甚微。

16. 劉健儀議員表示，現時每名直升機乘客只須繳

付 18元的登機費，倘若向直升機乘客徵收飛機乘客離境
稅，則有關增幅並非 30元而是 62元。劉議員繼而表示，
政府基於公平原則，把稅基擴闊以包括直升機乘客，實

難以令人信服，原因是直升機營辦商須向政府繳付租

金，方可使用港澳碼頭直升機場。然而，使用赤 角香

港國際機場直升機場的直升機營辦商則無須繳付此項費

用。

17. 庫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認為擴大

飛機乘客離境稅的徵稅範圍，以包括在港澳碼頭直升機

場離境的直升機乘客，是公平而適當的做法，因為在香

港國際機場離境的直升機乘客，現時已須根據《飛機乘

客離境稅條例》繳付飛機乘客離境稅。庫務局副局長進

而表示，雖然，使用赤 角香港國際機場直升機場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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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升機營辦商本身無須繳付租金，但須向機場管理局繳付

不同的收費。應主席的要求，庫務局副局長答允向委員

提供資料，說明在赤 角的直升機營辦商須繳付費用的

詳情及其他有關資料。

I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18. 委員同意於 2001年 5月 24日下午 4時 30分舉行下
次會議，就《 2001年收入條例草案》與啤酒業、飲食業、
卡拉OK及酒吧場所的代表會晤，以及就《 2001年收入 (第
2號 )條例草案》與港聯直升機有限公司會晤。委員又同
意訂於 2001年 5月 29日下午 4時 30分舉行另一次會議。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9月 19日


